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碧玉 

代  理  人  謝晴安 

相  對  人  侯英豪    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回饋金新臺幣陸萬參仟元（法律扶助案件

申請編號：0000000-F-013 、 0000000-F-033 、 0000000-A-01

2），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因與第三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事件，向聲請人所屬桃園分會申請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第

二審法律扶助，經聲請人桃園分會審查委員會決定准予全部

扶助，嗣第二審更換扶助律師而移轉至聲請人台北分會辦

理，該案於第二審調解成立，相對人因前揭扶助取得新臺幣

（下同）580萬元之金額，縱扣除稅賦、必要費用等，其所

受利益仍達100萬元以上，因聲請人就上開扶助案件共計支

出律師酬金6萬3,000元，經聲請人審查委員決定相對人應繳

納同額之回饋金，相對人提出覆議後，亦經聲請人覆議審查

委員會駁回覆議申請，相對人經聲請人再次合法催告後仍拒

不履行，爰依法律扶助法第3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就相對人

應給付之回饋金6萬3,00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等

語。　　

二、按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財產價值，且其財產價值達一

定標準者，分會經審查得請求受扶助人負擔酬金及必要費用

之全部或一部為回饋金；受扶助人應依分會書面通知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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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額度，給付應分擔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或回饋金；受扶助人

不依法律扶助法第20條第4項、第21條第3項或第33條第1項

返還酬金及必要費用，未提出覆議或提出覆議經駁回者，基

金會或分會除認強制執行無實益外，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於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免徵執行

費，法律扶助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及第35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扶助人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有

財產價值，且取得之標的價值合計超過律師酬金及其他必要

費用100萬元以上者，應回饋全部之律師酬金及必要費用作

為回饋金，亦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扶助人繳納回饋

金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審查表、審查決定通知書（全

部扶助）、變動之審查表、變動審查後通知受扶助人、案件

移轉單、結算之審查表（回饋金）、回饋金審查決定通知

書、覆議審查表、回饋金催告函、本院113年度士司聲字第3

3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調解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4

至66、70、71頁），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請求就前開回饋

金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屬有據，自

應准許。

㈡、再聲請人對相對人之回饋金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聲

請人既已定期催告相對人給付，相對人逾期迄未給付，依前

揭規定，應負遲延責任。是聲請人就上開回饋金，自得請求

相對人給付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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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則聲請人就此併請求准予強制執

行，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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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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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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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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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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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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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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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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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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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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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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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陳碧玉  
代  理  人  謝晴安  
相  對  人  侯英豪    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回饋金新臺幣陸萬參仟元（法律扶助案件申請編號：0000000-F-013、0000000-F-033、0000000-A-012），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因與第三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向聲請人所屬桃園分會申請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第二審法律扶助，經聲請人桃園分會審查委員會決定准予全部扶助，嗣第二審更換扶助律師而移轉至聲請人台北分會辦理，該案於第二審調解成立，相對人因前揭扶助取得新臺幣（下同）580萬元之金額，縱扣除稅賦、必要費用等，其所受利益仍達100萬元以上，因聲請人就上開扶助案件共計支出律師酬金6萬3,000元，經聲請人審查委員決定相對人應繳納同額之回饋金，相對人提出覆議後，亦經聲請人覆議審查委員會駁回覆議申請，相對人經聲請人再次合法催告後仍拒不履行，爰依法律扶助法第3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就相對人應給付之回饋金6萬3,00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財產價值，且其財產價值達一定標準者，分會經審查得請求受扶助人負擔酬金及必要費用之全部或一部為回饋金；受扶助人應依分會書面通知之期限及額度，給付應分擔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或回饋金；受扶助人不依法律扶助法第20條第4項、第21條第3項或第33條第1項返還酬金及必要費用，未提出覆議或提出覆議經駁回者，基金會或分會除認強制執行無實益外，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於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免徵執行費，法律扶助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及第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扶助人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有財產價值，且取得之標的價值合計超過律師酬金及其他必要費用100萬元以上者，應回饋全部之律師酬金及必要費用作為回饋金，亦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扶助人繳納回饋金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審查表、審查決定通知書（全部扶助）、變動之審查表、變動審查後通知受扶助人、案件移轉單、結算之審查表（回饋金）、回饋金審查決定通知書、覆議審查表、回饋金催告函、本院113年度士司聲字第33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調解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4至66、70、71頁），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請求就前開回饋金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屬有據，自應准許。
㈡、再聲請人對相對人之回饋金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聲請人既已定期催告相對人給付，相對人逾期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應負遲延責任。是聲請人就上開回饋金，自得請求相對人給付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則聲請人就此併請求准予強制執行，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陳碧玉  
代  理  人  謝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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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回饋金新臺幣陸萬參仟元（法律扶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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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因與第三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事件，向聲請人所屬桃園分會申請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第
    二審法律扶助，經聲請人桃園分會審查委員會決定准予全部
    扶助，嗣第二審更換扶助律師而移轉至聲請人台北分會辦理
    ，該案於第二審調解成立，相對人因前揭扶助取得新臺幣（
    下同）580萬元之金額，縱扣除稅賦、必要費用等，其所受
    利益仍達100萬元以上，因聲請人就上開扶助案件共計支出
    律師酬金6萬3,000元，經聲請人審查委員決定相對人應繳納
    同額之回饋金，相對人提出覆議後，亦經聲請人覆議審查委
    員會駁回覆議申請，相對人經聲請人再次合法催告後仍拒不
    履行，爰依法律扶助法第3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就相對人應
    給付之回饋金6萬3,00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財產價值，且其財產價值達一
    定標準者，分會經審查得請求受扶助人負擔酬金及必要費用
    之全部或一部為回饋金；受扶助人應依分會書面通知之期限
    及額度，給付應分擔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或回饋金；受扶助人
    不依法律扶助法第20條第4項、第21條第3項或第33條第1項
    返還酬金及必要費用，未提出覆議或提出覆議經駁回者，基
    金會或分會除認強制執行無實益外，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於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免徵執行
    費，法律扶助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及第35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扶助人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有
    財產價值，且取得之標的價值合計超過律師酬金及其他必要
    費用100萬元以上者，應回饋全部之律師酬金及必要費用作
    為回饋金，亦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扶助人繳納回饋
    金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審查表、審查決定通知書（全
    部扶助）、變動之審查表、變動審查後通知受扶助人、案件
    移轉單、結算之審查表（回饋金）、回饋金審查決定通知書
    、覆議審查表、回饋金催告函、本院113年度士司聲字第33
    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調解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4至
    66、70、71頁），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請求就前開回饋金
    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屬有據，自應
    准許。
㈡、再聲請人對相對人之回饋金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聲
    請人既已定期催告相對人給付，相對人逾期迄未給付，依前
    揭規定，應負遲延責任。是聲請人就上開回饋金，自得請求
    相對人給付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則聲請人就此併請求准予強制執行，
    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77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陳碧玉  
代  理  人  謝晴安  
相  對  人  侯英豪    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回饋金新臺幣陸萬參仟元（法律扶助案件申請編號：0000000-F-013、0000000-F-033、0000000-A-012），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因與第三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向聲請人所屬桃園分會申請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第二審法律扶助，經聲請人桃園分會審查委員會決定准予全部扶助，嗣第二審更換扶助律師而移轉至聲請人台北分會辦理，該案於第二審調解成立，相對人因前揭扶助取得新臺幣（下同）580萬元之金額，縱扣除稅賦、必要費用等，其所受利益仍達100萬元以上，因聲請人就上開扶助案件共計支出律師酬金6萬3,000元，經聲請人審查委員決定相對人應繳納同額之回饋金，相對人提出覆議後，亦經聲請人覆議審查委員會駁回覆議申請，相對人經聲請人再次合法催告後仍拒不履行，爰依法律扶助法第35條第1項規定，聲請就相對人應給付之回饋金6萬3,00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等語。　　
二、按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財產價值，且其財產價值達一定標準者，分會經審查得請求受扶助人負擔酬金及必要費用之全部或一部為回饋金；受扶助人應依分會書面通知之期限及額度，給付應分擔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或回饋金；受扶助人不依法律扶助法第20條第4項、第21條第3項或第33條第1項返還酬金及必要費用，未提出覆議或提出覆議經駁回者，基金會或分會除認強制執行無實益外，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於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免徵執行費，法律扶助法第32條第1項、第33條第1項及第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扶助人因法律扶助所取得之標的具有財產價值，且取得之標的價值合計超過律師酬金及其他必要費用100萬元以上者，應回饋全部之律師酬金及必要費用作為回饋金，亦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受扶助人繳納回饋金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審查表、審查決定通知書（全部扶助）、變動之審查表、變動審查後通知受扶助人、案件移轉單、結算之審查表（回饋金）、回饋金審查決定通知書、覆議審查表、回饋金催告函、本院113年度士司聲字第33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調解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34至66、70、71頁），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請求就前開回饋金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於法屬有據，自應准許。
㈡、再聲請人對相對人之回饋金債權，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聲請人既已定期催告相對人給付，相對人逾期迄未給付，依前揭規定，應負遲延責任。是聲請人就上開回饋金，自得請求相對人給付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則聲請人就此併請求准予強制執行，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